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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对区政协二届一次会议

第 035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朱建华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进一步细化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相关置换

政策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

根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要求，我局前期与您们沟通，进一步

了解提案内容和意图。随后拟定提案答复意见，现正式答复予您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（一）集中居住政策背景

农村宅基地集中居住政策，是党和政府为改善农村居民生活

环境，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建设用地而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。在农

村居民自愿的基础上，我区 2017 年制定了《关于促进本区农民

向城镇集中居住的指导意见》(沪崇府发[2017]13 号)文件，鼓

励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退出现状宅基地，补偿标准为7000

元/平方米。鼓励继承房屋的公民退出现状宅基地，可按 4500 元

/平方米的标准补偿。

http://61.172.176.29:8888/SuggestCM/proposal/unit/unit_feedback_1.jsp
http://61.172.176.29:8888/SuggestCM/proposal/unit/unit_feedback_1.jsp


（二）继承户的认定情况

在具体继承户认定中：凭 1992 年宅基地使用证退出的。如

户主死亡的，户内人员是以 1992 年公安户籍在册人员计算（死

亡及享受过宅基地的剔除）。即只有户主死亡、1992 年公安户

籍人口均死亡或享受过其他宅基地的，才认定为继承户。

（三）以“现有人口”划定的优势

1992 年发证时，宅基地使用证上只有户主名字，“现有人

口”“立基人口”只有数字，没有名字。在乡镇实际审核过程中，

除户主外，无法判断户内其他人员。如果不以 1992 年的“现有

人口”暨公安户籍人口进行划定。存在以下困难：1、历史档案

不齐，立基人口无法判定 2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，没有一个

明确的判断依据，将造成这项工作无法有序推进。

所以，以 1992 年的“现有人口”进行划定农户、非农户、

继承户能去除人为因素，规范审核，“继承户”的认定确保了相

对公平。

您的建议重视农村居民权益，这和政府制定集中居住政策的

初衷是一致的。感谢您对我区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理解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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